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剑市监处罚〔2024〕11-227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 ：

1、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A4AQM17，法定代表人：陈星海，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碗泉乡白兔村3组2号；

2、剑阁顺宏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ACJCJ381，法定代表人：李美玲，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开封镇国光村葫芦街21号；

3、剑阁县高池乡富林木材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250YU93，法定代表人：程伊倩，住所：剑阁县高池乡宝顶街；

4、剑阁县中岭梁花卉种植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251YB6G，法定代表人：赵红梅，住所：剑阁县高池乡作坊村四组；

5、剑阁康霸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2TMJL06，法定代表人：高晓康，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开封镇文庙社区交通街357号；

6、剑阁县开元预制厂，注册号：510823000015491，法定代表人：冯德明，住所：剑阁县开封镇和平街5号；

7、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823MA6AN39U31，法定代表人：何绍飞，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国光乡五爱村7组。

2024年11月7日至11月12日，本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市场主体的经营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从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且均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经分管领导批准于2024年11月22日予以立案调查。

本局执法人员围绕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从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且均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4年12月3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本局核准登记从事经营活动，截至调查结束上述6户企业和1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状态均为开业。

在2024年11月7日至11月12日，本局执法人员、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作为见证人通过营业执照登记住所对上述6户企业和1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活动进行了现场核查工作。经执法人员通过登记住所和电话联系当事人经营者，均无法与上述6户企业和1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者取得联系。确认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在其辖区内从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确认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其辖区内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同时本局执法人员提供的关于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和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2022年、2023年年度报告报送情况，表明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均存在一年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存在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其中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剑阁顺宏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剑阁县高池乡富林木材加工厂均涉嫌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
综合上述事实，证明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涉嫌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1月7日至11月12日,本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和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核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7份及现场检查拍摄照片12张，证明本局执法人员对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和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

2.2024年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提供的未报送2022年度报告、2023年度报告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和农专名单4张，证明部分企业和农专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2024年11月18日，剑阁县税务局开封税务分局向本局提供的拟吊销企业和农专税务登记情况表2张，证明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和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存在未登记、注销、非正常的状态的事实。
2025年1月4日，本局向当事人公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剑市监罚告〔2024〕11-227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而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构成违法，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建议对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构成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规定，建议对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综上，现对广元市诺涵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剑阁县运辉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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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 二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